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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思言）春节假
期结束后，我区肉类、蔬菜、水果等市
民生活主要消费商品价格有何变化？
日前，记者从城区各大超市和农贸市
场获悉，我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总

体稳定，呈现物足品丰价稳的良好态
势。

一大早，在油坊沟农贸市场，记者
看到，蔬菜、肉类、水果等各类农副产
品琳琅满目，供应量充足，到处都是一
幅热火朝天的交易景象。

在 栈 鑫 超 市 山 水 华 府 店 ，记 者
看 到 生 鲜 销 售 区 中 各 种 肉 类 、水
产 、蔬 菜 、水 果 一 应 俱 全 ，猪 肉 根 据
部 位 的 不 同 价 格 为 每 斤 10 元 至 20
元 不 等 ，白 萝 卜 、油 麦 菜 和 菠 菜 的
价 格 分 别 为 每 斤 0.49 元 、1.98 元 和

3.98 元 ，还 有 不 少 生 鲜 食 品 都 挂 上
了 特 价 标 签 在 低 价 出 售 。 超 市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近 几 个 月 肉
类 、果 蔬 市 场 整 体 保 持 供 需 平 衡 状
态 ，超 市 的 菜 价 在 春 节 前 和 节 后 基
本维持不变。

春节后，我区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

本报讯 （记者 代 娟）近日，记
者从区教委获悉，武隆区实验小学在
2024 全国校园影视教育成果颁奖仪式
上被评为典型融媒体中心，其中选送
的《四气少年》校园专题（校园宣传）作
品荣获优质教育成果奖，《荆竹村的蝶
变之旅》校园综合作品荣获示范教育
成果奖。

武 隆 区 实 验 小 学 校 园 电 视 台 自

2013 年 9 月改版并播出第一期视频节
目以来，至今已累计播出 345 期节目。
在这 12 年间，学校共录制编辑了 8000
多分钟的视频内容，凝聚了学校德育
工作者的执着与追求。12 年来，学校
利用校园电视这个平台，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人才，展示了一届又一届
学生的成长与特长。校园电视台是学
生成长的摇篮，是传递正能量的主阵

地。
《四气少年》是实验小学校园电视

台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它深刻诠释
了学校的校风——朝气、雅气、才气、
志气。通过视频，向全校师生介绍学
校校风的内涵，画面唯美，形式生动。

《荆竹村的蝶变之旅》是由学校师
生共同创作完成的作品。该视频以红
领巾小记者王雨萱的独特视角，探访

了位于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街道曾经
的贫困村——荆竹村。近年来，荆竹
村紧扣“现代创意活化传统乡愁”的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成功
打造了“归原小镇”文旅项目，使得昔
日的“荒原”华丽变身为游客们争相前
往的“归原”。这部作品生动展示了荆
竹村在中国式乡村发展道路上的成功
转型与蝶变之旅。

区实验小学

多个作品获全国校园影视教育成果奖

本报讯 （记者 阳 凤）近年来，
区职教中心不断探索校企合作新路径，
搭建企业与院校间的交流合作平台，通
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培养满足经济
发展需求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全力推动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有效融合。

在位于白马工业园区的重庆民康
电器有限公司厂区内，来自区职教中
心 2023 级汽车维修与检测专业的学生
们正在开展顶岗实习。同学们在生产
线上协作配合，开展预装、铺线、缠胶、
打扎带等工作，共同完成线束后工序
组装。据了解，此次顶岗实习期限为
四个月，通过这种方式将课堂搬到企
业、将知识融入生产，使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专业技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这 4 个月实习，让我养成了自律
的生活习惯，增强了我的责任感，也让

我懂得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把书
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也提升了
专业技能，同时也让我体会到父母赚
钱养家的不容易，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地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区职教中
心学生窦航说。

重庆民康电器有限公司是重庆民
康产业集团下属汽车线束制造基地之
一，于 2017 正式入驻白马工业园区，主
要为长安汽车、长安发动机等汽车主
机厂配套生产汽车整车线束，目前，已
发展成为全区知名的大型企业。

据了解，截止目前，区职教中心已
与民康电器、仙女山天怡芳草地酒店、
华邦酒店、海尔电器、宗申集团、赛力
斯集团等 20 余家企业达成了校企合作
协议，定期组织学生前往专业相关企
业开展实践学习。

区职教中心 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更精准

本报讯 （记者 陈思言）“感谢谭
医生！感谢你们挽救了我儿子的生
命！”2024 年 12 月 30 日，一束饱含感激
之情的鲜花被送到了区人民医院全科
医学科。

面对主管医师谭勇，小明（化名）
的 母 亲 难 掩 激 动 。 就 在 不 久 前 ，12
岁的小明在洗澡时发生一氧化碳中
毒，被紧急送往区人民医院。经医院
采取经鼻高流量氧疗及对症治疗措施
后，最终康复出院。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
激性的气体，由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产
生。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它会与血红
蛋白结合，降低红细胞携氧能力，导致

组织缺氧，严重时可致人窒息死亡，因
此被称为生活中的“隐形杀手”。

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吴祥超表
示，自冬春交替，区人民医院已接诊近
10 例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每年发生一氧化
碳中毒案例达两千至三千例，绝大多数
为生活中的非职业性中毒。由于冬季
取暖时门窗紧闭、通风不畅，每年冬季
往往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期。

对于这个“隐形杀手”，我们该如
何防范？在 1 月 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
孙新介绍了相关要点。

生活中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发生在
以下三个场景：一是在使用煤炉取暖

做饭、炭火炉取暖，或使用燃气热水器
洗澡、取暖时，若室内通风不良，易产
生大量一氧化碳，从而造成中毒；二是
部分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长时间
在怠速空转且未关闭发动机的车内休
息，汽油燃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
废气会通过汽车空调入风口进入车
内，引发中毒；三是部分农村地区采用
燃煤取暖，若烟囱堵塞、倒风或连接不
紧密，也容易导致室内一氧化碳浓度
过高，引发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后，人体会出现头痛、
头晕、眼花、恶心、心慌、四肢无力等症
状。发生中度中毒时，除上述症状外，患
者一般还会出现面色潮红、口唇呈樱桃
红色、多汗、心率加快、躁动不安、昏迷等
症状，严重者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瞳孔对

光反射迟钝，甚至死亡。
若遇到一氧化碳中毒情况，在施救

和自救时需注意：一氧化碳比空气比重
略轻，因此救助人员进入一氧化碳中毒
现场时，采用匍匐行动比站立更为安
全。进入现场后，要严禁明火，因为一
旦室内一氧化碳浓度较高，开闭电灯产
生的火花即可引发爆炸。此外，施救者
或自救者进入一氧化碳现场后，应迅速
打开门窗通风，切断一氧化碳来源，如
关闭煤气管道。对于中毒患者，要将其
转移出中毒环境，送至通风良好的地
方。注意为患者保暖，解开其衣物，特别
是领带、衣领，保持呼吸通畅。一旦中毒
患者情况危急，尤其是出现心跳、呼吸停
止，应立即实施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并
呼叫 “120”，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治疗。

警惕！身边的“隐形杀手”——一氧化碳中毒

204问：危难救助义务的主体有哪些？
答：《民法典》规定了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

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救助义务主体为
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主要包括以
下情形：

1、法律法规有救助义务的主体。目前，我
国有关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有：《消防法》
第 44 条第 4 款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
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
灭火灾。”《执业医师法》第 24 条规定：“对危急
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
绝紧急处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发生事
故的车辆驾驶人、交通警察、医疗机关对受伤人
员的抢救义务。《海商法》规定了船长的施救和
救助义务。《民用航空法》第 48 条规定：“民用航
空器遇险时，机长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指
挥机组人员和航空器上其他人员采取抢救措
施......”以及《民法典》第 802 条规定：“承运人在
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
险的旅客。”

2、负有保障义务的主体。《民法典》第1198条
规定 ：“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其他负有法定义务的主体。基于特定关
系存在的救助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
人的义务。

关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五条 “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
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

205问：单位是否有义务防止、制止性骚扰行为?
答：性骚扰是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民

法典》明确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预防性骚
扰、制止性骚扰的义务。当你发现受到性骚扰
的侵害时，应及时向单位求助。

性骚扰是指以身体、语言、动作、文字或者
图像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而对其实施的以性
为取向的有辱其尊严的性暗示、性挑逗以性暴
力等行为。

关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一十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
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
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
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206问：超市保安人员怀疑我们偷东西是否
有权对我进行搜身？

答：不能。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
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自然人享有身体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
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
人的身体权。

关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一十一条“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
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207问：父母能否随意为自己的孩子安“姓氏”？
答：不能，主要为自然人姓氏的选择权利受

限制于父母姓氏之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只
有符合规定的三种情形时可以选择除父母姓氏
之外的姓氏。自然人的姓氏原则上还应由父母
协商一致决定，但父母双方未协商一致时，可以
将父母姓氏共同作为子女的姓氏，一般父姓应
置于母姓前；父母已经离婚或者不具有婚姻关
系的，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并实际履行抚养
义务的父或母，有权单方决定子女的姓氏。

关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一十五条“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
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
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
人姓氏；（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
由。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
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08问：当下都流行搞活动拍摄短视频，拍
视频拍到路人是否侵犯其肖像权？

答：关键是看拍视频是否为合理利用肖像
权的行为，合理实施利用肖像权的行为不会侵
犯肖像权。否则可能违反《民法典》如下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
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
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关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二十条“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
像权人同意：（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
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
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
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三）
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公
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
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
他行为。”

（未完待续，内容来源于重庆星空律师事务所）

《民法典》侵权编60问

本报讯 （记者 王津川 廖星
晨）近段时间，正值沃柑成熟上市时
节。在我区芙蓉街道中心村沃柑采摘
基地里，百余亩黄澄金灿的沃柑缀满
枝头，一派丰收喜人的“甜蜜”景象，也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感受田园风情。

走进果园，放眼望去，成片的柑橘
林郁郁葱葱，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沃柑
缀满枝头，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惹眼，
阵阵果香迎面扑来，令人垂涎欲滴。
市民们闻香而来，三五成群，提着果
篮，穿梭在果树之间，一边享受难得的
休闲时光，一边采摘品尝新鲜的水果，
玩得不亦乐乎。

“今天专门带着孩子来果园里面采

摘沃柑，想让孩子从小就领会到劳动
的快乐，体验采摘的乐趣。孩子今天
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也感受到了户外

休闲的乐趣。”市民郑涛说。
据介绍，沃柑属于春桔，挂果能力

强，采收周期长，果肉嫩滑多汁，深受

市民喜爱。目前，该基地果园内的沃
柑种植面积已达 200 余亩，采摘期将持
续到3月底。

200亩沃柑成熟上市 市民乐享田园时光

学生们正在厂区内开展实践学习学生们正在厂区内开展实践学习。（。（阳阳 凤凤//摄摄））

芙蓉街道中心村沃柑采摘基地芙蓉街道中心村沃柑采摘基地。（。（廖星晨廖星晨//摄摄））

市民正在采摘沃柑市民正在采摘沃柑。（。（廖星晨廖星晨//摄摄））


